
石屏县教育体育局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西发项目贷款还本

项目名称

西发项目贷款还本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按计划完成西发项目债务归还。

项目实施内容

按计划完成西发项目债务归还。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45.00万元用于西发项目债务还本。
项目实施计划

按计划完成西发项目债务归还。
项目实施成效

按计划完成西发项目债务归还。
项目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生活费补助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生活费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教贷〔2017〕17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高级中学、石屏县第一中学、石屏县第二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实施精准资助，确保我县所有贫困学生不因贫失学，所有贫困人口都有教育保障。

项目实施内容

对全县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生活费补助。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18.00万元，补助标准为2500元/生·年，实现对所有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项目实施计划

实施精准资助，按进度及时足额完成补助。

项目实施成效

确保我县普通高中贫困学生不因贫失学，贫困人口都有教育保障。

项目三：助学贷款风险金

项目名称

助学贷款风险金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确保我县优秀贫困学子不因贫失学，所有贫困人口都有教育保障。

项目实施内容

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确保我县优秀贫困学子不因贫失学，所有贫困人口都有教育保障。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安排27.00万元，确保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应贷尽贷。

7.项目实施计划

7月至9月完成助学贷款工作，12月按实际贷款情况支付风险金。

项目实施成效

确保我县优秀贫困学子不因贫失学，所有贫困人口都有教育保障。

项目四： 运动会经费

项目名称

运动会（篮球、足球、棋类）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河州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红政办发〔2019〕19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强化体育竞赛平台建设，定期组织各类体育比赛，提升国民身体素质。

项目实施内容

强化体育竞赛平台建设，定期组织篮球、足球、排球等体育比赛，提升国民身体素质。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30.00万元，按计划参加和开展各项体育比赛。

项目实施计划

暑假组织“希望之星”篮球比赛，校园篮球、足球、排球等比赛，组织参加州级组织的校园篮球、足球、排球四级联赛等。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体育比赛，提高我县的体育竞技水平，畅通学生运动员进入各级专业运动队的渠道，为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提供成才路径，为国家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奠定基础

项目五：教育督导工作经费

项目名称

教育督导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落实目标管理，通过教育督导，进一步规范各学校办学行为。

项目实施内容

通过教育督导，进一步规范各学校办学行为。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5.00万元，按工作开展情况支付。

目实施计划

按计划开展各项教育教学任务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各学校办学行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

项目实施成效

按计划开展各项教育教学任务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各学校办学行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
项目六：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项目名称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职业高级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提高我县职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职业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实施内容

增添仿真实训教学设施设备等，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184.00万元，将按征收去情况拨给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计划

按实际征收及工作开展情况拨付资金，促进我县职业教育稳步发展。

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我县职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职业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七：中小学学校建设

项目名称

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

项目实施单位

部分中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单位完成地勘、设计等工程前期工作，达到开工条件。
项目实施内容

对急需开工项目前期工程给予补助。

资金安排情况

预算安排2.00万元作为工程前期费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学校情况给予补助。

项目实施成效

达到开工条件，完成招投标工作，并顺利开工。
项目八：返地税局工本费

项目名称

返地税局工本费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

项目实施单位

县税务局

项目基本概况

按规定用于支付县税务局账务表册工本费。
项目实施内容

支付征收教育费附加的票据费用。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按相关规定安排预算资金8.00万元作为培训经费，保障教育费附加征收顺利完成。

项目实施计划

按相关规定征收教育费附加。

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教育费附加征收顺利完成。
项目九：业务培训费

1.项目名称

业务培训专项经费

2.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教育体育局

4.项目基本概况

加大师资培训投入，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逐步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

5.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组织新招考录用、外县调入教师岗前培训，二是组织教职工参加各级各类培训，三是加大校本培训，请进来、派出去，汲取新思想、新理念，全面提升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6.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按相关规定安排预算资金40.00万元作为培训经费，保障各项培训工作顺利进行。
7.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组织新招考录用、外县调入教师岗前培训，二是组织教职工参加各级各类培训，三是加大校本培训，请进来、派出去，汲取新思想、新理念，全面提升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8.项目实施成效

全面提升教职工业务素养，逐步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

项目十：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

项目名称

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

立项依据

《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教育局关于印发红河州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红财教发〔2018〕126号）。

项目实施单位

全县各中心小学、县幼儿园

项目基本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我县学前教育经费保障能力，确保幼儿园保教工作顺利开展，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项目实施内容

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是指保证幼儿园正常运转，在教学活动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开支的费用，主要用于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师培训、文体活动、办公、水电、劳务、交通差旅、邮电等费用；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教玩具的购置；幼儿园房屋及仪器设备的租赁及维护修缮，教育信息化运行维护费用；幼儿体检、投保校方责任险、幼儿园安全及其他各项经常性支出。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189.96万元，补助标准为0.06万元/生·年，分春秋季学期下拨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计划

本年预算安排189.96万元，补助标准为0.06万元/生·年，分春秋季学期下拨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我县学前教育经费保障能力，确保幼儿园保教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十一：普通高中公用经费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公用经费

立项依据

红河州财政局红河州教育局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红财教〔2017〕14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高级中学、石屏县第一中学、石屏县第二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我县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实施内容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用于维持学校运转支出，主要包括：教学业务费、实验费、教师培训费、文体活动费、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劳务费、交通差旅费、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校舍及仪器设备日常维修等。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425.00万元，补助标准为0.15万元/生·年，分春秋季学期下拨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计划

本年预算安排425.00万元，补助标准为0.15万元/生·年，分春秋季学期下拨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我县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十二：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项目名称

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立项依据

《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教育局  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建立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实施意见》（红财教发〔2017〕103号）。

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职业高级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为进一步健全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科学发展，促进中职学校办出特色，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更好地满足培养技能型实用人才的需要。
项目实施内容

提高我县职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职业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安排16.00万元，补助标准为0.02万元/生·年，分春秋季学期下拨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计划

本年预算安排16.00万元，补助标准为0.02万元/生·年，分春秋季学期下拨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我县职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职业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石屏县教育体育局

2020年3月19日

